附件1

	西安市新城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重点任务分解表（2017年）



	序号
	重点

任务
	具体内容
	牵头部门
	配合部门

	一
	全面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
	1.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。
	区卫计局、区编办
	区医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区医院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

	
	
	2.建立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偿机制。
	区卫计局、区财政局
	区人社局、区物价局

	
	
	3.平稳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。
	区物价局
	区卫计局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

	
	
	4.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。
	人社局
	区卫计局、区财政局

	二
	建立健全分级诊疗制度
	5.建立医疗联合体。
	区卫计局
	

	
	
	6.建立完善全科医生制度。
	区卫计局
	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教育局

	
	
	7.全面落实双向转诊。
	区卫计局
	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

	
	
	8.推动优质医疗资源“双下沉”。
	区卫计局
	

	三
	完善医疗服务体系
	9.科学配置城市公立医院。
	区卫计局
	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局、区国土局

	
	
	10.支持社会力量办医。
	区卫计局
	区人社局、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规划新城分局、国土新城分局、国税新城分局、地税新城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工商新城分局

	
	
	11.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。
	区卫计局
	区教育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物价局、区科技局、区食品药监局

	
	
	12.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。
	区卫计局
	区民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

	
	
	13.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
	
	14.积极推行医师多点执业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四
	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	15.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。
	区卫计局、区人社局
	区财政局

	
	
	16.提高综合保障水平。
	区卫计局、区人社局
	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

	
	
	17.改革现行医保支付方式。
	区卫计局、区人社局
	

	
	
	18.强化监管，健全保障机制。
	区卫计局、区人社局
	　

	五
	深化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改革
	19.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办法。
	区卫计局
	区食品药监局、区物价局

	
	
	20.创新配送管理方式。
	区卫计局
	区食品药监局、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、区工商局

	
	
	21.提高基本药物使用比例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
	
	22.改进药款结算管理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
	
	23.开展合理用药监测与干预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六
	推进公共卫生服务改革
	24.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。
	区卫计局
	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

	
	
	25.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。
	区卫计局
	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

	
	
	26.强化公共卫生项目管理。
	区卫计局
	区财政局

	七
	推进综合监管体制改革
	27.实施卫生属地化管理。
	区卫计局
	

	
	
	28.转变行业管理方式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
	
	29.加强医疗服务市场监管。
	区卫计局
	区食品药监局、新城公安分局、区编办、区法制办、

区工商局、区司法局

	
	
	30.强化药品耗材综合监督管理。
	区卫计局
	区物价局、区食品药监局

	八
	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
	31.重视人才培养。
	区卫计局
	区教育局

	
	
	32.完善基层人才招聘使用政策。
	区卫计局
	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

	
	
	33.加强人员培训。
	区卫计局
	　

	
	
	34.打赢健康脱贫攻坚战。
	区卫计局
	区人社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

	九
	全面深化改革保障措施
	35.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。
	区卫计局
	

	
	
	36.健全投入补偿机制。
	区财政局
	区卫计局、区人社局

	
	
	37.创新人事编制管理。
	区编办、区人社局
	区卫计局、区财政局

	
	
	38.提升医疗卫生信息化水平建设。
	区卫计局
	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经贸局、区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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